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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A 直轄市政府與甲公司就 A 直轄市所屬 B 超級市場經營乙案，簽訂「B

超級市場投資經營契約書」，約定由甲經營 B 市場地上 1 層及地上 2 層

建物，其中地上 1 層建物應依 B 市場原核定之使用目的作超級市場使

用，地上 2 層建物 A 同意甲申請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。嗣 A 依契約約

定，核准甲所提 B 市場 2 樓使用用途變更為暫作商業用途之一般服務業

使用申請，並於核准函說明二、載明「本案因屬授益行政處分，如日

後 B 市場 2 樓必須作市場使用時，貴公司應於本府指定期限內，確實予

以回復作市場使用，違者本府將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及第 123 條之規

定，廢止 B 市場 2 樓暫作商業使用之一般服務業之授益行政處分。另如

B 市場 1 樓未依規定作市場使用，本府亦得廢止本案授益行政處分。」

上開核准函之說明是否為行政處分之附款？若為附款，屬何種類之附

款？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甲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規定應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，其於申報財產

時未據實申報本人所有之現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00 萬元，經主管機關

認定屬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，其另未據實申報其配偶所有之現金

120 萬元，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故意申報不實之情事，而依公職人員財產

申報法第 12 條第 1 項（有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，

處 20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）與同條第 3 項前段（有申報義務之

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者，處 6 萬元以上 120

萬元以下罰鍰）規定，分別裁處罰鍰 20 萬元與 12 萬元。甲不服，主張

主管機關之裁處罰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。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請

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依司法院解釋，警察實施臨檢之要件與應踐行之程序為何？請說明之。

（2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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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警察專科學校辦理某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行政警察科學生招生，於

招生簡章載明：「前列各科畢業生在○年○月○日前，仍未經警察特考

及格而分發任職者，應賠償在學期間之全部費用。」在此所定「賠償」

之性質為何？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
